采购内容及商务要求
一、服务内容

1、负责停车场的环境卫生清洁工作；

2、负责日常车辆出入管理、车场内巡查等停车场秩序的维持与维护工作；

3、负责停车场内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及管理；

二、服务要求

1、保洁服务

（1）具备一定的岗位技能，身体健康；

（2）每日完成一次保洁区域内的彻底清扫，其余时间循环保洁，做到地面无垃圾、无杂物、无污渍；

（3）垃圾桶保持干净无污，垃圾及时清倒，做到日产日清；

（4）区域内的相关设施设备、指示牌等每日擦拭一次，做到无污渍、无尘土、无水迹。

2、秩序维护服务

（1）责任心强、身体健康、着装规范，做到文明上岗，礼貌用语；

（2）实行24小时工作制，两班倒，有值班、交接班记录；

（3）严格执行停车场管理的相关规定，进行车辆停放管理及场内巡查。

3、工程维修服务

（1）具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，操作人员有工程技术类相关证书；

（2）及时准确记录各项维修任务及结果反馈；

（3）定期对公共设施设备进行巡查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、人员配置最低标准：保洁2人、秩序维护人员2人，工程维修1人；

2、保洁、秩序维护及工程维修服务所需的各类工器具、耗材均由供应商自备。

四、商务要求

2.1服务费用结算及付款方式

2.1.1结算单位：银行转账，由采购人以人民币负责结算。

2.1.2付款方式：

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项目，付款共分四次支付，每6个月支付一次。乙方需提前15天向甲方提供付款计划及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明细表，经甲方核实确认无误后进行支付，乙方提供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。（合同后附中小企业声明函（服务）的证明资料）。

发票提供：乙方必须保证发票票面信息全部真实，如乙方开具的发票有误，需重新提供，如因乙方未及时提供等额合规发票，导致甲方迟延付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乙方自行承担。

因甲方资金来源系财政拨款，故本合同价款为不变价格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，不承担任何利息等，乙方承诺对此知晓并同意。

2.1.3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2年
